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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县人民政府文件
冠政字〔2021〕8 号

冠县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定远寨镇银郭庄村庄规划

（2020—2035 年）的批复

定远寨镇人民政府：

你镇《冠县定远寨镇银郭庄村庄规划（2020

—2035 年）的请示》（定政发 2 号）收悉，经县

政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你镇组织编制的《冠县定远寨

镇银郭庄村庄规划（2020—2035 年）》。

二、《冠县定远寨镇银郭庄村庄规划（2020

—2035 年）》对银郭庄村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要严格落实执行。

三、在规划实施和管理过程中，要坚持规划

的权威性和指导性，注重提高规划管理科学化水

平；加强对村庄空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刚性约束，

进一步提升村庄建设品位。

四、村庄建设要严格按照批复的规划组织实

施，规划成果要尽快落实到位。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变更规划。

冠县人民政府

2021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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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冠政办字〔2021〕5 号

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贯彻执行《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限额以上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乡村限额以上建筑工程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现就认真贯彻

执行《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乡村限额以上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

意见》（鲁建质安字〔2019〕18 号）文件精神，

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乡村（含纳入街道办事处管理的集体土地区

域，以下同）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上、建筑面积在

300 平米以上的限额以上建筑工程（不含农民自

建 2 层及以下住宅工程，学校、幼儿园、卫生院

等公益事业建筑工程不受规模限定），要严格依法

依规纳入县住建局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监督管

理。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对乡村建筑工程开

工信息报告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管和巡查责任，充

实专业技术力量，建立村（居）信息员网络，及

时掌握并向县住建局报告乡村限额以上建筑工程

开工信息，指导督促纳入监管。

二、依法按程序实施建设

乡村限额以上建筑工程必须严格履行规划许

可、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质量安全报监）等

法定建设程序，严禁未批先建。建设单位或个人

必须将工程项目发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成建制勘

察、设计、施工等队伍，严禁任何形式的肢解发

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依

法应通过公开招标发包的，不得以其他方式规避

招标。要确保工程建设合理造价、合理工期，及

时足额拨付工程款，严格按规定计取使用安全施

工措施费，不得随意降低工程造价、违规抢赶工

期。工程竣工后，要按规定组织竣工验收及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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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验收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三、加强重点环节管控

乡村限额以上建筑工程参建各方要严格按照

标准规范和建设合同要求，派驻现场技术和管理

人员，认真履行建设单位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

施工单位主体责任、其他单位相关责任。严把建

筑材料质量关，严格见证取样和检测验收制度，

坚决防范混凝土、钢筋、保温、防水材料等涉及

结构安全和重要使用功能的不合格材料进场。要

依照经审查合格的设计图纸施工，严格执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规范，强化施工过程自检、互检、

交接检，认真治理渗漏、开裂等质量常见问题，

提高群众对工程质量满意度。严格进场作业人员

岗前教育、班前交底，强化基坑支护、模板支撑、

脚手架、起重机械等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坚决防

范施工安全事故。

四、强化日常监督检查

（一）县住建局要加强对纳入监管的乡村限

额以上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发现工程

质量安全隐患问题的严格督促闭环整改，存在工

程质量安全重大隐患的立即停工整顿；涉及违法

违规的，及时移交县综合执法局等相关部门依法

查处。

（二）各乡镇（街道）要严格按照《山东省

乡村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限额以下工程质量和安全的监督管

理及服务工作。要依托村（居）信息员网络，及

时巡查发现逃避监管的乡村限额以上建筑工程，

移交县综合执法局等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三）县住建局和乡镇（街道）应畅通投诉

举报受理渠道，及时受理工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

行为投诉举报，回应群众关切。县住建局要加强

对乡镇（街道）的业务指导，鼓励开展监督业务

能力评估检查，指导督促优化工作流程，加强业

务培训，健全联动机制，提升乡村限额以上建筑

工程监管效能。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7 日


